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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

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 

 

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拟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

券（以下简称“可转债”）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 亿元（含 600 亿元）。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上市公司

申请发行证券，董事会应就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作出决议，并提请股东大

会批准。 

现将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如下： 

一、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

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 亿元（含 600 亿元），

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本行未来业务发展，在可转债持有人转

股后按照相关监管要求用于补充本行核心一级资本。 

二、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必要性分析 

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将进一步充实本行资本，提升资本充足率，进一步增强

风险抵御能力，夯实本行各项业务可持续发展的资本基础，有利于增强本行核心

竞争力并实现既定战略目标。 

（一）顺应监管趋势，进一步夯实资本基础 

国际金融危机后，境内外监管机构加强了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力度。《商

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及资本质量提出了更

高要求。在监管力度不断加强的背景下，如何满足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，已经成

为国内商业银行必须考虑和解决的战略问题。 

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，本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、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

充足率分别为 10.74%、11.81%和 14.00%。为更好地满足监管要求，增强风险抵



2 

 

御能力，本行有必要进一步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，在满足未来发展需要的同时，

亦为可能提高的监管要求预留空间。因此，本行计划通过公开发行可转债为业务

发展提供支撑，转股后将进一步补充核心一级资本，提高本行抗风险能力。 

（二）支持本行持续稳健发展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

近年来，本行围绕“走国际化、综合化道路，建设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一流

公众持股银行集团”的发展战略，着力推动业务转型，在秉承稳健经营理念的基

础上，不断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。但同时，国内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加速，

银行业竞争不断加剧，商业银行资本实力对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显著。本

行目前正处于战略规划实施和业务转型的关键时期，需要持续完善资本补充机制，

进一步增强资本实力。本行已完成境外优先股和境内优先股的发行，通过公开发

行可转债，能够进一步提高本行资本质量和资本充足率水平，既是本行坚持稳健

发展和实施战略转型的需要，也有助于本行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。 

三、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可行性分析 

本行将通过对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的合理运用，审慎经营，稳健发展，

在保持资产规模稳健增长的同时，保持良好的资产收益水平。为实现本目标，本

行将持续推进以下举措： 

（一）推进“两化一行”战略实施 

本行将在推动现有业务稳步增长的同时，持续关注国家经济发展趋势，积极

跟随国家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拓展业务创新机会。在巩固现有各项业务优势的同

时，将持续打造境内外一体化运作的交易型银行新模式，完善集团内客户、渠道、

资金、财务等资源共享机制，建设集团一体化的财务管理平台，扎实推进“走国

际化、综合化道路，建设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一流公众持股银行集团”发展战略，

稳步提升本行综合竞争实力。 

（二）深化经营机制体制改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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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行将持续深化经营机制改革，进一步优化发展模式，打造转型发展的新引

擎。推进用人薪酬考核机制改革，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。持续优化事业部经营架

构及经营模式，增强事业部盈利能力、打造优势业务领域，实现“分行+事业部”

双轮驱动发展。加快基层经营机构转型力度，进一步释放经营活力、提升经营效

率，为持续稳健发展提供长久支撑。 

（三）强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能力 

本行始终恪守稳健经营原则，全面落实中央有关金融风险防控的各项要求，

把审慎稳健的风险偏好贯穿于经营管理始终，持续完善以“全覆盖、全流程、责

任制、风险文化”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。同时，积极建立精准有效的内控

与合规管理体系，强化案件防控管理，落实风险责任追究制。本行将坚持稳健平

衡理念，努力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动态平衡，规模、质量与效益的均衡发展。 

（四）持续强化资本管理能力 

本行将持续坚持资本约束理念，切实将资本约束贯穿于业务经营管理全过程，

充分发挥资本约束在转型发展和业绩增长中的作用。同时，本行将不断优化风险

资产结构，稳步提升资本配置效率，通过建立完善综合平衡、动态前瞻的资产负

债全表管理体系，实现资产负债管理优化，提升资本综合管理效能。 

综上所述，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用于支持本行未来业务发展，在可转债

转股后按照相关监管要求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，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

对于本行符合资本监管要求、提升资本实力、满足业务持续发展、提高风险抵御

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具有重要意义，符合本行整体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
